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部分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人作为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部分议案进行

了合理查验，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关于公司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5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算的议案》 

公司与关联方 2014 年度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与关联方

之间的正常业务往来，各方所签订的协议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

有偿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预计与关联方 2015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有确切必要的，

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和进行；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

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预计的关联交易对公司及

全体股东是公平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 

2.《关于聘任公司 2015年度财务决算审计机构和 2015年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在从事公司 2014 年各项审计工作中，能

够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按照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相关

审计意见客观、公正，较好地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各项工作。鉴于该会

计师事务所的表现，同意继续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审计机构和 201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3.《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因公司 2014 年度亏损，2014年度可供分配利润为负。因此不进

行现金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符合相关法规规定。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交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后，再提交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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